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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项目合作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项目合作合同》（以下简

称“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本次合同的签订有利于扩大公司在融合企业

网关领域的市场份额，增强公司在“云、边、端”一体化协同的基础上，贴近客

户端（数据源端）推出实时的数据智能边缘计算的应用能力。本合同签订后若顺

利实施，随着项目的进展将对公司边缘数据连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公司持续增

强边缘数据连接和边缘计算的能力，助力企业数智化转型。 

    2、本次签订的框架合同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最终执行数量和

金额存在不确定性，以实际采购订单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签订的框架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近日，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初灵信

息”）全资子公司网经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经科技”）与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终端”）签署了《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项目合作合同》，合同上限：数量50万台或金额人民币

18,255.2万元（含税）。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薄今纲 

注册资本：6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信息港西路8号院G22号楼201室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销售食品；餐饮服务；出版物零售；制造手机及其配

件；销售经国家密码管理局审批并通过指定检测机构产品质量检测的商用密码产

品；通讯设备技术检测、技术推广；电子通讯产品的研发、销售；电子产品的技

术开发、技术维护、技术培训；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服

务）；技术及软件、硬件的开发及销售；通信器材、通信铁塔、仪器仪表、办公

用品（除彩色复印机）、电子设备的销售；计算机、通信设备（含移动电话机）

及其配件的研发、销售；销售（含网上销售）手机及其配件、电话卡、充值卡、

IP卡、家用电器、医疗器械（I类、II类）、机械设备、家用电器、五金交电（不

含电动自行车）、文化用品、厨房用具、照相器材、化妆品、卫生用品、体育用

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日用品、家具、装饰材料、建筑材料、钟表、

眼镜、玩具、乐器、汽车和摩托车配件、陶瓷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租赁

通讯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电信业务代办（限分支机构经营）；委托加工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设

备；货运代理；仓储服务；维修办公设备、仪器仪表、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

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餐饮管理；打字复印；票务代理；出租商业用房；

出租办公用房。（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

销售食品、餐饮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与公司业务及关联情况：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中国移动发生类似业务如下：2018年度公司与中

国移动发生类似业务的营业收入1,472.51万元，占公司当年营业收入的3.51%；

2019年度公司与中国移动发生类似业务的营业收入1,984.80万元，占公司当年营

业收入的4.09%；2020年度公司与中国移动发生类似业务的营业收入1,703.22万

元，占公司当年营业收入的4.18%。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移动终端隶属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经营规模大，资金实力雄厚，

资信情况良好，履约能力有所保证。 

 二、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项目合作合同 

    （二）合同双方： 

     甲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 

     乙方：网经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三）产品名称：融合网关产品 

（四）合同金额：当本合同下所有订单累计数量超过50万台或本合同下所有

订单累计含税金额数值超过18,255.2万元或合同有效期满时，本合同终止。 

（五）付款方式：在甲方完成订单产品提货后，乙方向甲方开具可用于正常

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13%），并在甲方SCM Portal网站进行发票校验。

甲方在收到发票后60日内以银行电汇方式支付100%的订单货款。 

（六）合同签署时间：2021年6月28日 

（七）合同有效期：本合同有效期为两年，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

印章，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八）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包装、验收、售后、违约、保密等作出了约定。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合同所涵盖的产品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合同上限金额约占公司

2020年度营业收入的39.62%，若本合同顺利实施有利于扩大公司在融合企业网关

领域的市场份额，增强公司在“云、边、端”一体化协同的基础上，贴近客户端

（数据源端）推出实时的数据智能边缘计算的应用能力。随着项目的进展将对公

司边缘数据连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公司持续增强边缘数据连接和边缘计算的能

力，助力企业数智化转型。 

（二）本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中国移

动终端形成业务依赖。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框架合同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最终执行数量和金额

存在不确定性，以实际采购订单为准。合同上限数量和金额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



业绩的预测，公司最终可实现的销售收入以实际完成的订单金额为准。另外，全

球芯片供应紧张，如果持续可能会影响产品交货进度，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一）最近三年披露的相关框架合同进展情况 

序号 披露时间 框架合同名称 履行情况 查询索引 

1 2018-7-7 
《中国移动2018年统一DPI设备集中采

购项目4G部分采购供货框架协议》 
履行完毕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 2018-8-24 

《中国移动政企分公司【融合企业网关

P33g型】量产框架合同》、《中国移动

政企分公司【融合企业网关P2Sg型】量

产框架合同》 

履行完毕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3 2018-10-24 《PON聚合拉远采购框架合同》 履行完毕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4 2019-3-28 

《中国移动四川公司2019-2021年MSAP

及机架式协转设备扩容产品采购框架

合同》 

履行完毕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5 2019-3-29 

《企业客户接入设备采购框架协议（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2018-2021

年CM-IMS接入设备框架采购项目（份额

2））》 

履行中，进展

不及预期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6 2019-7-6 

《中国移动政企分公司2019-2021年

【融合企业网关智能组网Mesh产品系

列研发和量产项目M2系列】研发制造合

同》 

履行中，进展

不及预期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7 2019-8-16 
《中国电信2018年移动网统一DPI扩容

工程博瑞得公司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
履行完毕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合同》 

8 2019-11-1 《智能接入网关产品采购合同》 履行中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9 2019-11-19 

《2019-2020年北京联通通信基站配套

CPRI接口复用设备产品式集采设备采

购框架协议》 

履行中，进展

不及预期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10 2020-3-31 

《中国移动2019年统一DPI设备集中采

购项目4G部分采购（博瑞得）供货框架

协议》 

履行中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11 2020-3-25 

《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北

京视达科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大屏服

务软件采购框架合同》 

履行中，进展

不及预期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12 2020-8-7 
《中国电信2020年政企网关集中采购

项目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框架协议》 
履行中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13 2021-1-2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采

购框架合同（终端类）》 
履行中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二）本合同签订前三个月内及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

东、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在本合同签订前三个月内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份的情形。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

监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接到上述股东拟

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若未来拟实施减持股份计划，公司将按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项目合作合同》 

 

特此公告。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6月 29日                               


